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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出售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拟以共计人民币

23,500 万元将持有的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鹏生物”）100%的股

权转让给安徽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未名”）和王和平，其中，拟

以 16,450 万元将新鹏生物 70%的股权转让给安徽未名，以 7,050 万元将新鹏生物 30%

的股权转让给王和平。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与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业”）、新鹏生物、安

徽未名、王和平于 2016 年 1 月 8 日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并在框架协议下与安徽未名、王和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拟以共计人民

币 23,500 万元将持有的新鹏生物 100%的股权转让给安徽未名和王和平，其中，拟以

16,450 万元将新鹏生物 70%的股权转让给安徽未名，以 7,050 万元将新鹏生物 30%的

股权转让给王和平。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新鹏生物的股权。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新鹏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安徽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3月 10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潘爱华，注册地址为巢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四楼，系安徽未名生物

经济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安徽未名致力于生物技术研究、生物产品及相关的高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

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合并资产总额为 5,586.17

万元，合并净资产 5,352.98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752.98 万元。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安徽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合并资产总额为 39,637.57 万元，

合并净资产 17,025.56 万元，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3.56 万元，净利润 -526.33

万元。 

（2）王和平，男，出生于 1963 年 3 月，中国国籍，住所为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近年来主要从事产业投资，目前名下控制的企业为株洲市九天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100%。 

株洲市九天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3,068 万元，法定

代表人王和平，注册地址为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佳诚时代广场金钻阁 D 栋 701、704

室，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品房出租服务等。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为 160,179 万元，净资产 52,549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031 万元，

净利润 6,120 万元。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65,878 万元，净资

产 58,682 万元，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0,271 万元，净利润 6,133 万元。 

安徽未名、王和平均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 

2、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框架协议对人福药业此前与新鹏生物签署的“奥曲肽项目”合同和“胸腺五

肽项目”合同的后续处置事宜作出相关约定，具体详见本公告第四部分“交易的主要

内容和履约安排”。 

人福药业是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98.33%），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2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59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霞飞，注册地址为湖北省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 8 号。人福药业的经营范围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

公司目前拥有生产批件 62 个，21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列入甲类医保目

录的品种有 7 个，主要产品有奥卡西平片、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布洛芬混悬

液、注射用多索茶碱、注射用尿激酶等。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福药业资产总

额为 29,719.06 万元，净资产 18,628.52 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989.12 万元，

净利润 2,354.08 万元。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人福药业资产总额为 30,062.13 万元，

净资产 20,205.30 万元，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170.14 万元，净利润 1,576.79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新鹏生物 100%的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新鹏生物相关情况 

名    称：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敬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郎山二路新鹏生物园 

成立时间：1992 年 12 月 18 日 

新鹏生物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经营生物工程产品（包括基因重组小容量注射剂）

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

商品）。公司持有新鹏生物 100%的股权。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大信审字[2015]第2-00323号），截至2014年 12月 31日，新鹏生物资产总额12,372.37

万元，负债总额 5,002.21 万元，净资产 7,370.16 万元，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 4,877.72

万元，净利润-476.9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新鹏生物资产总额 13,011.71 万元，负债总额 5,884.88 万

元，净资产 7,126.83 万元，2015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4,900.50 元，净利润-243.33

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4、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新鹏生物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7,370.16 万元为依据，对新鹏生物估值为 23,500 万元，确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

为 23,500 万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主要条款介绍 

1、转让价格 

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新鹏 100%股权及项下一切权益转让给安徽未名和王和平，

安徽未名受让深圳新鹏 70%的股权，王和平受让深圳新鹏 30%的股权。安徽未名和王

和平合计应向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3,500 万元，其中安徽未名应支付人

民币 16,450 万元，王和平应支付人民币 7,050 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安徽未名、王和平按总转让价款的 10%

向公司支付首期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2,350 万元。其中安徽未名应支付人民币 1,645

万元，王和平应支付人民币 705 万元。 

（2）在办理完成深圳新鹏 100%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安徽未名、王和平按总转让价款的 41%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即人

民币 9,635 万元。其中安徽未名应支付人民币 6,744.5 万元，王和平应支付人民币

2,890.5 万元。 

（3）在完成深圳新鹏 100%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6 个月内，安徽

未名、王和平向公司支付剩余全部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1,515 万元。其中安徽未名应

支付人民币 8,060.5 万元，王和平应支付人民币 3,454.5 万元。 

3、股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自协议签订且安徽未名和王和平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之日起 1 个月内，公司应促使

新鹏生物办理完成本协议项下的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安徽未名和王和平应给予必要

的协助与配合。 

4、“奥曲肽项目”和“胸腺五肽项目”的处理方案 

“奥曲肽项目”目前的情况为：人福药业目前持有的醋酸奥曲肽注射液原为深圳

新鹏投资研发，该产品的开发、销售权属于深圳新鹏。 

“胸腺五肽项目”目前的情况为：人福药业于 2013 年与深圳新鹏签署技术转让

合同，拟受让深圳新鹏持有的胸腺五肽生产批件及技术全书，该合同尚未实施完成。 



 

本次协议约定，“奥曲肽项目”的产品生产批件及相关技术成果转由人福药业所

有，深圳新鹏不再拥有相关开发、销售权；同时，2013 年签署的“胸腺五肽项目”有

关合同终止实施，人福药业对“胸腺五肽项目”不再拥有任何权益。深圳新鹏、安徽

未名、王和平同意在深圳新鹏股权转让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1 个月

内，配合人福药业办理完毕有关手续。 

5、违约责任 

（1）如因安徽未名、王和平原因迟延支付转让款且迟延付款期限未超过 15 日的，

安徽未名、王和平每日应按照迟延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如迟延付

款超过 15 日的，则全部迟延期间，安徽未名、王和平每日应按照迟延付款金额的万

分之二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2）如因本公司原因迟延办妥股权转让之过户登记手续且迟延期限未超过 15 日

的，公司每日应按照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向安徽未名、王和平支付违约金；

如迟延超过 15 日的，则全部迟延期间，公司每日应按照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万分之

二向安徽未名、王和平支付违约金。 

（3）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转让价款

的 1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即 2016 年 1 月 8 日起生效。 

（二）保障条款介绍 

1、在办理完成深圳新鹏 100%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由安徽未名、王和平（或其指定主体）安排提供借款资金给深圳新鹏，用以

归还深圳新鹏对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 3,460 万元。 

2、本次深圳新鹏股权受让方安徽未名、王和平的资产、财务情况详见前文，为

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控制交易风险，本次协议约定在深圳新鹏股权转让过户至安徽

未名和王和平名下的同时，安徽未名、王和平同意将其所持新鹏生物股权质押给本公

司，用于担保安徽未名、王和平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剩余款项。公司应在剩余款项

付清后的 15 日内配合安徽未名、王和平解除相关股权质押。 

3、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日前，人福集团应负责完成撤销原对深圳新鹏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委派或提名，并由该等人员向深圳新鹏提交书面辞职报告且声明



 

该等人员不会因其从深圳新鹏离职而向深圳新鹏要求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等款

项。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人福医药坚持做“细分市场领导者”的战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综合性

医药产业集团。为提高管理运营效率，公司拟在强化各细分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择

机退出部分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新鹏生物是一家从事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科技型企业，主要产品为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等。近年来，新鹏生物的产品市场拓展能力有限，在研基因工程项目周期较长且资金

需求较大。本次出售新鹏生物 100%的股权将为公司带来约 1.6 亿元的收益，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金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涉及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款项，公司已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和《股

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交易对方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交易

完成后，新鹏生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新鹏生物提供担保、委

托其理财的情况；在办理完成深圳新鹏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

交易对方（或其指定主体）提供资金，用以归还深圳新鹏对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 3,460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3、《股权转让协议书》； 

4、《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 2-00323 号）。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九日 


